附件三

办证资料详单
办证原则：按房产局办证中心规定的程序及要求办理，证件上产权人的名字原则上一律以合同上登记的为准，本次办证不受理除夫妻之外的加名字业务，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用A4规格纸。
一、一次性付款客户提供的办证资料：
1、房屋登记申请表（需到项目部会议室填写并签字）；
2、个人办证委托书（可在校园网站“关于办理房产证的通知”附件上下载并填写、签字）；
3、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办证联原件（项目部销售部提供）；
4、维修基金发票（复印件）；

5、身份证扫描件、结婚证扫描件：
⑴购房合同上已经登记相关名字，不需要新增加名字的不需要身份证扫描件、结婚证扫描件，只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；
⑵原购房合同上只有夫妻一方名字，现如果需要新增加另一方名字的，需要另一方到房产局3楼32窗口进行身份证和结婚证扫描；

二、银行按揭贷款、公积金贷款客户需要增加的资料：

1、华融湘江银行卡（复印件）

2、身份证（正、反面复印件）
3、预收办证费发票（原件）

4、维修基金发票（复印件）

三、办证中业主办证需要交纳的相关费用（已经交纳的客户无需重复交纳，除非其所交金额不够）：
1、契税（由博翰公司统一收集，代收代付）
  ⑴、一套房按面积大小契税交纳标准为：
①.屋面积在90 m2以下的按购房款的1%收取契税；
②.房屋面积在90m2~144 m2之间的按购房款的2%收取契税；
③.房屋面积在144 m2以上的按购房款的4%收取契税；
⑵、二套房及以上的都需按购房款的4%收取契税。
2、登记费（住宅80元，商业550元）
3、所有权转移费（住宅按3元/ m2收取，商铺按总房款0.5%收取）
4、国土证费用（按70元/户收取）
5、办证代办费（按110元/户收取）
